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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总工会文件  
 

青工办〔2025〕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 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市总工会，市直有关单位工会，中央、省驻青有关单位工会： 

现将《青岛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青岛市总工会 

2025 年 7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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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实施细则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，依据山东省总工

会 2025 年下发的《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、帮扶和档案管

理办法》（鲁会办〔2025〕8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细则。 

一、帮扶救助对象和条件 

（一）深度困难职工家庭：指家庭收入扣减因病、因残、因

子女上学等家庭刚性支出必要费用后,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最低

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家庭。 

（家庭成员年度可支配收入-因困支出）÷12÷家庭共同生活

人口＜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

（二）相对困难职工家庭：指家庭收入扣减因病、因残、因

子女上学等家庭刚性支出,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2 倍最低生活保

障标准的职工家庭。 

（家庭成员年度可支配收入-因困支出）÷12÷家庭共同生活

人口＜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 倍 

（三）意外致困职工家庭：指在自然灾害、重大安全事故、

重大疫情、社会安全等重大事件中负伤致残或因公殉职、牺牲的

职工家庭；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患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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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（重大疾病病种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《重大疾病保

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》和地方政府公布的重大疾病、地方罕见

病病种目录），年度内致困费用（损失）超过家庭年收入 80%以

上，在获得各类赔偿补偿、保险支付、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后,

生活仍暂时有困难的职工家庭。 

（四）困难农民工救助 

符合上述一至三款规定条件的农民工，长期居住在城市且有

一年以上事实或法律上的劳动关系的可纳入帮扶范围。 

（五）特别救助 

因公牺牲干部职工遗属和工亡家属家庭符合上述一至三款

规定条件的，可纳入帮扶范围。 

二、帮扶救助项目 

根据职工致困原因和困难程度，按照深度困难职工、相对困

难职工、意外致困职工类别，建立困难职工档案，开展帮扶救助。 

（一）深度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救助 

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可多重救助。 

1.生活救助项目 

对建立深度和相对困难职工档案的职工家庭进行生活救助，

一般每年不少于 2 次。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救

助标准分别为每户每年不超过 12 个月和 8 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



- 4 - 
 

障标准总和。具体根据年度预算安排情况，由权益保障部提出方

案，经市总党组（或主席办公）会议集体研究决定。 

2.医疗救助项目 

根据扣除社保、商业保险、各类救助后个人支付医药费金额

进行救助。深度困难职工家庭补助不超过个人承担部分，相对困

难职工家庭补助不超过个人承担部分的 80%，各级工会累计医疗

救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。其中，市总工会对深度困难职工

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年度内自付医药费分别按照 50%和 40%给

予救助，累计不超过 10 万元。按上述标准核算医疗救助金额时

向上取整百。 

3.子女助学项目 

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每生每年累计不超过 3000 元；

高中阶段每生每年不超过 5000 元；大学专科、本科阶段或研究

生（不含军校生、国防生）阶段以及接受特殊教育的，每生每年

不超过 10 个月当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和。 

4.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项目  

在困难职工家庭成员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后，按照每人每年不

超过 3000 元且不超过个人承担费用的标准给予补助。 

5.法律援助项目 

不超过政府同类法律援助项目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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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救助项目在救助后核算家庭人均净收入原则上不超过

2.1 倍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 

（二）意外致困家庭救助 

1.对在自然灾害、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疫情、社会安全等重

大事件中负伤致残的职工家庭，给予 1 万元的救助；因公殉职或

牺牲的职工家庭，累计救助金额不低于 3 万元，不超过 5 万元。 

2.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患重大疾病

等导致家庭暂时困难，按救治费用自付部分总额的 15%确定帮扶

标准，最高不超过 3 万元。 

3.对因发生自然灾害、重大安全事故等原因造成住宅、家庭

生活必需用品损毁严重导致意外致困家庭，按照直接经济损失的

15%予以救助，最高不超过 1 万元。 

三、帮扶救助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申请 

1.初次申请救助的困难职工按照《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

定、帮扶和档案管理办法》建立困难职工档案。 

2.已建立工会困难职工档案的职工申请各项救助，需填写

《青岛市困难职工救助审批表》，并提供材料逐级申报。深度困

难职工家庭和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原则上先进行生活救助，再根据

致困因素进行相应救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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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职业培训补贴，需提供当年取得的培训合格证书。 

4.申请意外致困救助，需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或证

书，或者相应致困支出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审核 

各区市职工服务中心按照困难职工家庭认定标准，通过入户

调查、与民政等政府部门数据比对等方式对辖区困难职工家庭经

济状况进行严格复核。对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，要及时

录入山东工会困难职工梯度帮扶系统，逐级上报、审核、备案；

市直单位困难职工建档过程由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负责。对不

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，要将认定结果及时反馈给基层工

会和联系人，并由基层工会或联系人反馈至申请职工本人。 

（三）帮扶救助资金的审批发放 

1.各区市总工会负责本区域困难职工帮扶救助资金的审批

发放；市职工服务中心负责其他市直单位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

资金的审批发放； 

2.所有资金的审批、发放必须做到“先建档、后帮扶”； 除特

殊情况外,采取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至困难职工银行卡。 

3.申请医疗救助的职工当年去世，可在结清医疗费用后，由

其配偶或直系亲属携带申报材料、死亡证明等在六个月内按程序

申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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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困难职工申报材料（含信息比对材料）齐全的情况下，

所有审批，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四、附则 

各区市总工会和市直有关单位工会可以结合本地经济发展

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实际情况，对那些不符合本细则帮扶要求但又

确实有困难的职工，制定相应管理细则，分层建立档案实施帮扶。

并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备案。 

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《青岛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青工办〔2021〕1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本细则未尽事宜遵守《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、帮扶和

档案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由青岛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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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16 日印发 


